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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破产管理人协会

关于印发《管理人团队合规建设指引（试行）》
的通知

各市（地）管理人协会：

现将《黑龙江省破产管理人团队合规建设指引（试行）》

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黑龙江

省破产管理人协会。

特此通知。

黑龙江省破产管理人协会

2024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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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管理人团队合规建设指引
（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黑龙江省破产管理人履行职责，促进破

产管理人专业化团队合规建设，防范执业风险，结合破产管

理人团队实际情况，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管理人机构应当组建专业化团队（以下称“管

理人团队”），对本机构破产管理人业务及从业人员实行统

一管理。

第三条 管理人团队成员应包括案件负责人、法律和财

务专业办案人员。案件负责人应有较高的民商事法律理论功

底和较丰富的民商事诉讼或非诉办案经验，并掌握一定的财

务知识。

第四条 管理人团队应当设置案件负责人、内勤和财务

岗位，岗位人员可专职或兼职。

第五条 管理人机构应当重视管理人团队建设，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建立长期、稳定的团队管理机制，对管理人团

队进行常态化、制度化、专业化的管理。

第六条 管理人机构应当将破产案件管理人团队名单在

本指引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各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清

算与破产案件审判庭备案，若成员变动，应定期及时调整备

案人员。

第七条 管理人机构应当根据个案情况指派案件负责人

及其他办案人员，组建工作团队，工作团队应当根据工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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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及方案分工合作。管理人机构应当定期评估团队成员的工

作量，并根据需要调整工作，以保持工作的平衡和可持续性。

第八条 管理人机构应当保持管理人团队成员稳定，避

免因人员频繁流动影响工作效率。如有相关工作未能完成交

接等情形的，团队成员原则上不得变动。

第九条 管理人机构应当建立包括人事管理、财务管理、

案件管理、办案流程管理、风险管理、印章管理、档案管理

等内部管理制度，并切实遵行，实现管理工作规范化。

第十条 提倡管理人机构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建立业务学

习培训、案件内部分配、案件讨论及汇报、案件质量控制及

考核、管理人报酬分配与风险承担等相关管理制度。

第十一条 对于长期未结案件，管理人机构应当整合管

理人团队资源，合力推进案件办理。

第十二条 管理人机构应当规范管理人团队财务支出审

批程序。破产案件支付破产费用、清偿共益债务、清偿债权

应按流程审批，应由管理人机构分管负责人或管理人团队负

责人、案件负责人审批，不得由办案人员自行审批，防止挪

用、占用债务人资金。

第十三条 因办理案件需要开立管理人账户的，账户密

钥应当由两人分别保管，不得由个人独立操作款项支付。

第十四条 管理人印章应由管理人机构或管理人团队指

定专人统一保管，不得由办案人员自行保管。文档用印须按

流程进行审核。

第十五条 管理人机构应当建立利益冲突检索制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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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正式指定管理人之后，应当对债务人及申请人进行

利益冲突检索，经检索发现存在利益冲突的，应当主动申请

回避；在债权申报阶段及债权审核阶段，应当对已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进行利益冲突检索。

第十六条 管理人业务相关工作应当做好档案管理，相

应工作均应有对应的记录和资料。

第十七条 管理人机构应当妥善保管留存的工作底稿、

资料，及时建立相关案件档案。

第十八条 管理人机构应当对破产管理人业务办理过程

及环节进行管控，落实各环节的责任主体，以保障业务质量。

第十九条 提倡管理人机构对案件的办理情况予以跟踪、

记录、考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建立合理的管理人报酬内部

分配制度。

第二十条 若需管理人垫付破产费用的，管理人机构应

当明确垫付主体，无法明确的应当由管理人机构及时垫付。

第二十一条 对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的案件，

提倡管理人机构为管理人团队提供合理的资金支持，垫付相

关办案费用。

第二十二条 管理人机构联合担任破产管理人的，应当

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明确各自分工、议事规则、经费承担、

报酬分配、责任划分等相关合作事项。

第二十三条 管理人机构应当注重管理人团队成员的培

养，形成科学、合理的团队人员结构，以适应案件办理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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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管理人机构应当定期组织内部业务培训，

积极组织管理人团队成员参加协会等单位举办的业务培训

及研究等活动。

第二十五条 提倡管理人机构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及时

讨论、分析重大疑难问题，不断总结办案经验。

第二十六条 本指引为指导性意见，与相关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有抵触的，以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

释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准。

第二十七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